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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其后，银监会、财政部等七部委于2010年联合发布的《融

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》又规定，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

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 50豫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，并按不低

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豫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。担

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 10豫的，实行差额

提取。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，担保企业要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

金、担保赔偿准备金以及一般风险准备金。

但在具体操作上，笔者认为有几点尚待明确。其一是未到

期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式。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分担保项目按

当期担保费收入的 50%逐项计提，而不应按当期所有担保项

目的担保费收入总额计提，否则，不便于担保责任到期后冲回

的账务处理，也不便于反映各担保项目的实际收益水平。其二

是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冲回时间。该项准备金实质上是对未

到期担保所承担的赔付责任而提存的一笔资金准备，根据风

险收益对等原则，应待对应的风险解除后才可以冲回。而实际

上，担保业务的赔付风险在担保责任到期被担保人偿付到期

债务时才完全解除，因此，担保企业计提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

也应于各担保项目的担保责任解除时一次性冲回。其三是担

保赔偿准备金的计提方式。该项准备金实质上是基于担保风

险的出现滞后于担保收入的确认，为防止担保风险发生时一

次性确认损失造成损益的大幅度波动，而按照谨慎性原则在

收入确认的当期预先提取的损失准备。按照目前的计提比例，

担保赔偿准备金在担保企业当期的营业成本中一般占有较大

比重，如果在年末一次性提取，会造成年末损益的较大幅度波

动，同时也违背收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。因此，建议担保企业

每月根据当月末担保责任余额的 1/12按规定比例计提担保

赔偿准备金，年末时将本年 1~11月的累计提取数与按年末担

保责任余额的规定比例计算的应提取数比较，实行差额提取。

四、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会计处理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—政府补助》的有关规定，

结合担保企业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，建议对于担保企业申请

获得的业务补助、保费补助等与收益相关的补助资金，若是用

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，通过“营业外收入”

等科目直接计入当期损益；若是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

关费用或损失的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待以后期间确认相关费用

或损失时计入当期损益。对于担保企业申请获取的资本金投

入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于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确认为

企业的所有者权益，记入“一般风险准备”科目，用于以后弥补

亏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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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来讲，混合业务的发票开具方希望通过改变运费收

取方式，达到节税目的。而发票取得方却希望将运费包含在

货物价款中，以期多抵扣税款、减轻税负。双方如何在实现纳

税筹划目的的同时又不损害对方利益呢？

例：A企业欲从B企业购买一台设备，价税合计100万元，

该设备符合10%投资额抵免税款的条件。在交易过程中，B企

业为减轻自身税负，提出由A企业直接向承运方C企业支付8

万元运费。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一百条规定，企业购置并实

际使用规定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，

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%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

免；当年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。

对于B企业而言：价税合计收入=100万元，增值税销项

税额=100衣1.17伊17%=14.53（万元）。

对于A企业而言：增值税进项税额=14.53 +8伊7%=15.09

（万元），专用设备的不含税价=100-14.53=85.47（万元），可

抵免所得税款=85.47伊10%=8.55（万元）。

筹划分析：假设A企业在108万元的基础上，将购买价

款至少再提高X，可以弥补B企业增加的税款支出。此时，总

价款为（108+X）万元。

这时，对于A企业而言：购买设备的价款增加额=（8+X）

万元，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额=（8+X）衣1.17伊17%原8伊7%

=0.6+0.145X，不含税价增加额=（8+X）原（1.16+0.145X）=6.84+

0.855X，所得税抵免额增加额=（6.84+0.855X）伊10%=0.684+

0.085 5X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增值税进项税额和可抵免的所得税额增

加之和逸X，该方案对于A企业就是可行的。即：（0.6+0.145X）

+（0.684+0.085 5X）逸X，得到：X臆1.67万元。

对于B企业而言：由于支付运费而增加的增值税进项税

额=8伊7%=0.56（万元），增加的增值税销项税额=（8+X）衣1.17伊

17%=1.16+0.145X，增值税负担增加额=（1.16+0.145X）原0.56=

0.6+0.145X。

X逸增值税负担增加额，即：X逸0.6+0.145X，得：X逸0.70

万元。此时，价款达到108.7万元，对于B企业而言，两个方案

的税负是相同的，B企业可以接受A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。

筹划结果：当价款为108.7万元时，A企业购买该设备后

获得的全部纳税筹划收益为：（0.6+0.145X）+（0.684+0.085

5X）原X=0.75（万元）。

当提高的价款X处于0.70和1.69万元区间，A、B两个企业

可达成“两票”变“一票”的纳税筹划方式。X提高越多，A企

业获得的纳税筹划收益越少，B企业获得的纳税筹划收益

越多。茵

运输发票纳税筹划之我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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